同发改〔2023〕31号

关于同江市敬老院基础设施提升改造项目
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
同江市敬老院：

报来“关于同江市敬老院基础设施提升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请示”（同敬呈[2023]2号）及有关材料收悉,依据黑龙江省财政厅文件（黑财指(综）[2023]6号）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一、为提升同江市敬老院的照护能力。同意建设同江市敬老院基础设施提升改造项目（2303-230881-04-02-941972），项目单位为同江市敬老院。

二、项目建设地点为同江市敬老院。

三、项目的主要建设内容

原敬老院加装外挂电梯；主楼及附属用房维修改造天棚；室内卫生间维修改造墙面、地面、洁具；电气化设施设备改造提升。

四、建设工期：2023年6月至2023年12月

五、项目总投资216万元，资金来源全部为2023年中央福彩公益金。
六、按国家法律规定，项目应该招标的事项为全部招标，招标范围、组织形式和招标方式如发生变化需报我局批准。（见附件）

七、如需对本项目批复文件所规定的建设地点、建设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等进行调整，请按照有关规定，及时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提出变更申请，我局将根据项目具体情况，作出是否同意变更的书面决定。

八、请同江市敬老院根据本批复文件，在项目开工建设前，依据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办理规划许可、土地使用、资源利用、安全生产、环评等相关报建手续，并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初步设计。

同江市发展和改革局    

 2023年3月31日     

你同江市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           2023年3月31日印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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